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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NM2

0250624

0035

2024 年呼伦贝尔

市阿荣旗亚东镇东亚

镇村村民孙某广将该

镇南侧 500 米处 3 亩林

地破坏，2025 年又将该

地的柳树进行破坏。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2024 年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亚东镇东亚镇村村民孙某广将该镇南侧 500 米处

3 亩林地破坏，2025 年又将该地的柳树进行破坏”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明确举报地块位于亚东镇（东亚镇村为亚东镇中心村）政府东南侧 500

米孙某某家园子毗邻处。经旗林业和草原局工程师现地测量，举报地块面积 5.598 亩，

经与阿荣旗 2023 年林草生态监测数据比对显示，地类为湿地，全部为森林沼泽。通

过现场核查，现地 5.598 亩全部为灌丛柳树，呈簇状分布，无破坏林地痕迹。经调阅

2023 年与 2024 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比对分析，确定 2024 年以来该地块不存在林地

破坏情况。

不属

实

积极回

应群众

诉求，严

格做好

林地管

护工作。

压实各级林长生态监管责任，

实行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生态护

林员、公益林管护员和草原网格员

“前哨”作用，加大日常巡护频次

和力度，持续保持严防死守高压态

势，坚决遏制毁林毁草问题新增。

已办

结
无

2

D3NM2

0250624

0031

呼伦贝尔市牙克

石市新区阳光小区 12

号楼 1 单元 502，楼上

住户噪音扰民。

呼伦

贝尔

市牙

克石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和实地走访，并结合此前接处警记录，502 与 602 住户因噪音问题曾

产生过纠纷，602 居民表示噪音来源主要为日常生活噪音，并未主观故意制造噪音，

502 住户始终认为楼里产生的噪音是 602 住户故意制造的。经走访所在单元其他邻居

称无其他非日常生活噪音。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牙克石市组织相关部门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再次到涉事住

户家中协调解决问题纠纷。602 住户已将住宅内桌角、凳子腿等容易发声的物品进行

包裹降噪处理，工作人员现场测试，在拖拽以上物品时屋内声音较低，不影响正常生

活。在走访该楼其他住户时，已告知居民在生活中特别是休息时间不要制造噪音，邻

里共同维护安静和谐的居住环境。工作人员将以上处置结果告知 502 住户，502 住户

坚称噪音就是 602 住户故意制造的，不同意工作人员的处置方式。

部分

属实

加强宣

传引导，

提高群

众知晓

率。

为了解决群众诉求，营造和谐

的邻里关系，经核实，502 住户房

屋为政府廉租房，通过牧原镇人民

政府积极协调，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为投诉群众调换其他廉租房，调

换后的地址为该小区 9 号楼 1 单元

502 室，目前举报人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搬家，其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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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3NM2

0250624

0017

呼伦贝尔市工业

园区内驰宏矿业有限

公司（铅矿），凌晨一

点至三点期间排放废

气，异味扰民，污水不

经处理直接在厂区内

排放至地下。

呼伦

贝尔

市海

拉尔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伦贝尔市工业园区内驰宏矿业有限公司（铅矿），凌晨一点至三点期间

排放废气，异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铅锌冶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0 年 7 月

28 日获得批复；201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 月 29 日完成噪声和固废环保设施验

收；2018 年 1 月 13 日完成水和大气环保设施自主验收。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共有 60 个大气排放口，按照环评要求配套建设除尘、脱硫和脱硝设施，设备设施建

设齐全且正常运行。该企业正常生产期间，生产废气 24 小时连续排放，其中主要排

放口 3 个，分别为循环流化床锅炉烟囱、环境集烟烟囱和制酸尾气烟囱。

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周边 1.7 公里范围内无居民区，其东侧为华润雪花啤酒（海拉

尔）有限公司、南侧为机场路、西侧为呼伦贝尔市龙兴环保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北侧为呼伦贝尔市玖嘉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现场调取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25 日在线监控数据及自行监测报告 14 份，同时调取 2024 年 11 月 15 日、2024

年 12月 30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有资质机构出具的监督

性监测报告，未发现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同步调阅该企业 2024 年至今季度厂

界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 6 份，未发现厂界臭气浓度超标情况。

2.关于“污水不经处理直接在厂区内排放至地下”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设有 5 套废水处理设施，现场核查时水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该企业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按照排污许可要求经自行处理后全部回用

于生产，检查组调阅了企业废水处理台账并对其 2025 年 1-5 月水平衡情况进行了核

查，该企业水处理回用系统每日新鲜用水补充量均值为 3900 吨，各生产环节每日消

耗量及蒸发量均值为 3900 吨，补水量和消耗蒸发量基本平衡，未发现存在废水外排

迹象；同时调阅该公司 2025 年 2 月、3 月和 5 月厂区内的 6 口地下水监测井监测报告，

以及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有资质机构出具的监督性监测

报告，结果显示其特征污染物无超标情况；另外，现场对驰宏矿业厂区及周边区域详

细勘察，未发现有污水排至地下情况。

部分

属实

加强宣

传引导，

做好群

众解释

工作。

1.3 个 主 要 排 放 口 均 安 装

CEMS 在线监测设备，对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进行 24 小时不

间断监测，其余 57 个一般排放口按

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自行监

测。该企业所有排放源点均为连续

排放，非凌晨一点至三点集中排放。

2.2025年 6月25日呼伦贝尔市

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

托第三方公司对该企业厂界臭气浓

度进行监测，监测报告结果显示，

厂界臭气浓度数据无超标情况。经

走访周边 3 家企业，均未反映存在

异味扰民情况。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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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3NM2

0250624

0027

2020 年起，呼伦贝

尔市海拉尔区龙扬水

业在未取得合法有效

的地下水开采许可的

情况下，私自开凿水

井，非法抽取地下水，

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呼伦

贝尔

市海

拉尔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热水加工及销售，主要为城区内的宾馆、

医院、洗浴等服务行业解决热水需求问题。2020 年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在海

拉尔区水利局申请了取水许可证，取水方式为单井，取水水源为地下水，有效期为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在此期间未出现违规取水情况。取水许可证到期

后，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未申请办理延续取水许可，海拉尔区水利局注销该

取水许可证，并封闭地下水水源井 1 眼。2024 年 7 月海拉尔区水利局在违规取用水排

查工作中发现，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在建设镇光明村海宝公路交叉口一车库

内利用闲置水源井 1 眼取水。2024 年 8 月，海拉尔区水利局对违规水源井 1 眼进行填

封。2024 年 12 月，海拉尔区水利局对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已将《关于对水行政处罚案件追缴水资源税的移交函》移交税务部门，追

缴水资源税。

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对违规取水问题进行整改。2023 年 10 月，呼伦贝

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以黑龙江龙扬水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

公司签订《疏干水配置定向性协议》，实施煤矿疏干水再利用工程项目，呼伦贝尔蒙

西煤业有限公司疏干水由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接收，以此解决生产用水需求

问题。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呼伦贝尔市水利局递交取水

许可申请，呼伦贝尔市水利局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批复《关于黑龙江龙扬水业有限

公司疏干水处理项目非常规水配置意见的函》,将呼伦贝尔蒙西煤业产生的疏干水配置

给龙扬水业公司，该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底投入运行。

部分

属实

依法依

规查处

违规取

水案件，

规范取

用水户

取用水

行为。

2025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核

查组对呼伦贝尔市龙扬水业有限公

司疏干水处理项目现场取用水情

况、2021 年和 2024 年已封闭水源

井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经海拉尔

区水利局现场核查，黑龙江龙扬水

业有限公司疏干水处理项目取用水

情况符合《关于黑龙江龙扬水业有

限公司疏干水处理项目非常规水配

置意见的函》规定，已完成违规取

水问题的整改，并按时缴纳罚款。

2021 年和 2024 年封闭的 2 眼水源

井，封存处置状态完好，未发现启

用情况，目前，呼伦贝尔市龙扬水

业有限公司取用水审批手续齐全，

取水水源为疏干水，未发现新违规

取水问题。

已办

结
无

5

D3NM2

0250624

0012

2025 年 4 月，呼伦

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

镇暖泉屯西侧 3 公里处

的 50 亩耕地内有人采

石，破坏了耕地。

呼伦

贝尔

市牙

克石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群众举报“耕地内采石”情况属实。

经查，举报反映的耕地内采石问题，实际为我市 2024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田块整

治工程，项目实施单位为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田块整治工程共 18 亩，

实施区域在举报人 50 亩耕地范围内。按照高标准农田项目设计方案，田块整治工程

是对耕地中的坡地进行降坡和增加黑土层厚度。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自然资

源厅、水利厅、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审批论证实行绿色通道管理

的通知》第一条关于砂石料取用许可审批的规定：“经批准设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在批准占地范围内，因工程需要动用或采挖砂石土，不将其投入流通领域获取收

益的，不需办理采矿许可证，项目结束后，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2.关于群众举报“破坏耕地”情况不属实。

经查，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项目设计阶段已与耕地使用权人永兴村

委会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并签订了“四会两确认”文件，永兴村村委会同意实

施田块整治工程。因田块整治工程涉及耕作层剥离及回填，而耕作层土壤结构的改变

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原有地力，短期内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及品质，但没有对耕地造成

破坏。对于地力下降的问题待秋收后采取增加耕作层土壤厚度，施加有机肥及土壤调

理剂的方式提升耕作层有机质及微量元素含量，进而达到原地力水平。

部分

属实

落实监

管责任，

减少对

周围群

众的影

响。

经核实，该项目田块整治工程

实施过程中从耕地中取出的砂石土

全部用于该项目区填坑、修路，未

投入流通领域获取利益。“耕地内

采石”情况属实，但不违反相关规

定。

目前该田块整治工程已完工，

2025 年春季已正常种植，不存在破

坏耕地情况。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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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NM2

0250624

0033

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

治旗伊敏苏木吉登嘎

查红花尔基林业局林

权证与举报人开荒审

批表、草场确权证、草

场本坐标点位重叠。在

权属不清晰的情况下，

大地生态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违规施工，

造成了红花尔基林业

局和大地生态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侵害

了举报人利益，至今未

将征地赔偿款返还给

举报人。要求呼伦贝尔

市政府推动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将该草场历

史卫片影像资料提供

举报人，同时将错误的

红头文件进行撤回。

呼伦

贝尔

市鄂

温克

族自

治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举报人反映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依敏苏木吉登嘎

查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和与举报人开荒审批表、草场确权证、草场本坐标点位重叠”

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开荒审批表档案，没有相应位置区域涉及个人的开荒审批资料，举报人反

映的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与举报人开荒审批表坐标点位重叠问题不属实。经核查，

举报人反映的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范围与举报人草场确权证、草场本坐标点位重叠

问题属实。

2.关于举报人反映的“在权属不清晰的情况下，大地生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违规施工，造成了红花尔基林业局和大地生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侵害了举报人利

益，至今未将征地赔偿款返还给举报人”问题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项目为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

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取得了《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在 2023 年 9 月 26 日取得了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红花尔基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申请临时占用草原的批复》同意使用

176.8815 亩草原，使用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出具《鄂温克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红花尔基

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临时使用湿地的意见》同意使用

197.184 亩湿地。2023 年 8 月 28 日，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林业局出具《关于红花尔基

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临时使用地块权属的说明》，权属

清晰，不存在争议。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公布自治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就占用红花尔

基林业局施业区内国有土地进行了补偿，项目不占用举报人草场，补偿款与举报人无

关。因此，举报人反映的“在权属不清晰的情况下，大地生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违规施工，造成了红花尔基林业局和大地生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侵害了举报人利

益，至今未将征地赔偿款返还给举报人”问题不属实。

3.关于举报人提出的“要求呼伦贝尔市政府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该草场历

史卫片影像资料提供举报人，同时将错误的红头文件进行撤回”诉求部分属实。

一是 2025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按照自治区“一地多证”问题摸排工作要求，对“一

地多证”问题已开展全面排查，待内蒙古自治区出台相关政策、方案后，推进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二是举报人可以按程序向相关机构或部门调取历史卫片影像资料。三是

举报人未明确具体文件，无法核实。

部分

属实

严防环

境污染

问题发

生，减少

对周边

群众的

影响。

鄂温克族自治旗将持续做好举

报群众政策疏导工作。加大施工企

业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文

明施工要求，确保生态建设项目发

挥效益，严防环境污染问题发生，

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积极稳妥

有序推进“一地多证”历史遗留问

题。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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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7

X3NM2

0250624

0026

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义龙园小区开发

商将地下车位后面的

公共空间出售给业主，

业主将公共区域建成

私人车库，改造后的建

筑垃圾堆放无人清理。

开发商建设高层车库，

购买车库的人在车库

内居住经商，其中部分

人员每日在垃圾堆放

点捡拾垃圾、倾倒污

水。

呼伦

贝尔

市海

拉尔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经核查，海拉尔区义龙园小区地下车库内存在一处建筑垃圾堆放情况。该垃圾系

一户业主私自将车位改造为车库后，经主管部门督促责令整改并自行拆除清理所产生

的废弃物。因该车位已转让给第三人，且原业主联系不上，现业主拒绝承担清理责任，

导致垃圾堆放。期间，存在部分人员在该处丢弃废弃纸壳、生活垃圾、倾倒洗车用水

等现象，物业已劝阻并张贴告知书。

属实

清除建

筑垃圾，

要求物

业加大

日常巡

查与管

理力度。

海拉尔区已责成海拉尔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先行对该处建筑垃圾

进行清理，目前现场已清理并消毒

完毕。同时，要求物业企业切实履

行管理职责，加强对该区域的日常

巡查与管理力度。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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